
 

 

▓遠雄人壽新團體傷害保險（GPG） 

備查文號：民國 105 年 07月 01 日  遠壽字第 1050000790 號函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01 月 01 日 依 105.07.19 金管保財字第 10502502801 號令修正    

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如於本契約生效後加保之被保險人，則係指加

保生效日起），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殘廢或死亡時，本

公司依照本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

費用保險金 

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死亡者，本公司按該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

」。但超過一百八十日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與該意外傷害事

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於投保時為精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識其行為或欠缺依其

辨識而行為之能力者，其「身故保險金」變更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殘廢保險金 

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

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殘廢程度之一者，

本公司給付「殘廢保險金」，其金額按該被保險人保險金額乘以該表所列之給付

比例計算。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成殘廢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殘廢與

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除外責任 

(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

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

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

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約另有約定者

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

公司仍給付保險金。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

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力、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

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本面頁內容僅供商品簡介，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商品簡介 



 
 

 

 

 

 

 

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 

項目 項次 殘廢程度 
殘廢 

等級 

給付 

比例 

1

神

經 

神經障害 

1-1-1 

中樞神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包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

吸器輔助，終身無工作能力，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

動，全須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 

1 100% 

1-1-2 

中樞神經系統機能遺存高度障害，須長期臥床或無法自行

翻身，終身無工作能力，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

之一部分須他人扶助者。 

2 90% 

1-1-3 
中樞神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力，為維

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尚可自理者。 
3 80% 

1-1-4 
中樞神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

固神經症狀，且勞動能力較一般顯明低下者。 
7 40% 

1-1-5 
中樞神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

固神經症狀，但通常無礙勞動。 
11 5% 

2 

眼 
視力障害 

2-1-1 雙目均失明者。 1 100% 

2-1-2 雙目視力減退至0.06以下者。 5 60% 

2-1-3 雙目視力減退至0.1以下者。 7 40% 

2-1-4 一目失明，他目視力減退至0.06以下者。 4 70% 

2-1-5 一目失明，他目視力減退至0.1以下者。 6 50% 

2-1-6 一目失明者。 7 40% 

3 

耳 
聽覺障害 

3-1-1 兩耳鼓膜全部缺損或兩耳聽覺機能均喪失 90 分貝以上者。 5 60% 

3-1-2 兩耳聽覺機能均喪失 70 分貝以上者。 7 40% 

4 

鼻 

缺損及機能 

障害 
4-1-1 鼻部缺損，致其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 9 20% 

5 

口 

咀嚼吞嚥及言

語機能障害 

5-1-1 永久喪失咀嚼、吞嚥或言語之機能者。 1 100% 

5-1-2 咀嚼、吞嚥及言語之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 5 60% 

5-1-3 咀嚼、吞嚥或言語構音之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 7 40% 

6 

胸

腹

部

臟

器 

胸腹部臟器 

機能障害 

6-1-1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經

常需要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 
1 100% 

6-1-2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

日常生活需人扶助。 
2 90% 

6-1-3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

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 
3 80% 

6-1-4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祇能從事輕便工作者。 7 40% 

臟器切除 
6-2-1 任一主要臟器切除二分之一以上者。 9 20% 

6-2-2 脾臟切除者。 11 5% 

膀胱機能障害 6-3-1 膀胱機能完全喪失且無裝置人工膀胱者。 3 80% 

7 

軀

幹 

脊柱運動障害 
7-1-1 脊柱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7 40% 

7-1-2 脊柱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9 20% 

 

 



 

 
項目 項次 殘廢程度 

殘廢 

等級 

給付 

比例 

8 

上

肢 

上肢缺損 

障害 

8-1-1 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 1 100% 

8-1-2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有二大關節以上缺失者。 5 60% 

8-1-3 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 6 50% 

手指缺損 

障害 

8-2-1 雙手十指均缺失者。 3 80% 

8-2-2 雙手兩拇指均缺失者。 7 40% 

8-2-3 一手五指均缺失者。 7 40% 

8-2-4 一手包含拇指及食指在內，共有四指缺失者。 7 40% 

8-2-5 一手拇指及食指缺失者。 8 30% 

8-2-6 一手包含拇指或食指在內，共有三指以上缺失者。 8 30% 

8-2-7 一手包含拇指在內，共有二指缺失者。 9 20% 

8-2-8 一手拇指缺失或一手食指缺失者。 11 5% 

8-2-9 一手拇指及食指以外之任何手指，共有二指以上缺失者。 11 5% 

上肢機能 

障害 

8-3-1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2 90% 

8-3-2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各有二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3 80% 

8-3-3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各有一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6 50% 

8-3-4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6 50% 

8-3-5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有二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7 40% 

8-3-6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有一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8 30% 

8-3-7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4 70% 

8-3-8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各有二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動

障害者。 
5 60% 

8-3-9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各有一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動

障害者。 
7 40% 

8-3-10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7 40% 

8-3-11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有二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

者。 
8 30% 

8-3-12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6 50% 

8-3-13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9 20% 

手指機能 

障害 

8-4-1 雙手十指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5 60% 

8-4-2 雙手兩拇指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8 30% 

8-4-3 一手五指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8 30% 

8-4-4 一手包含拇指及食指在內，共有四指永久喪失機能者。 8 30% 

 

 

 



 
 

項目 項次 殘廢程度 
殘廢 

等級 

給付 

比例 

8 

上

肢 

手指機能 

障害 

8-4-5 一手拇指及食指永久喪失機能者。 11 5% 

8-4-6 一手含拇指及食指有三手指以上之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 9 20% 

8-4-7 
一手拇指或食指及其他任何手指，共有三指以上永久喪失機

能者。 
10 10% 

9 

下

肢 

 

下肢缺損 

障害 

9-1-1 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1 100% 

9-1-2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有二大關節以上缺失者。 5 60% 

9-1-3 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6 50% 

縮短障害 9-2-1 一下肢永久縮短五公分以上者。 7 40% 

足趾缺損 

障害 

9-3-1 雙足十趾均缺失者。 5 60% 

9-3-2 一足五趾均缺失者。 7 40% 

下肢機能 

障害 

9-4-1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2 90% 

9-4-2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各有二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 
3 80% 

9-4-3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各有一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 
6 50% 

9-4-4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6 50% 

9-4-5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有二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7 40% 

9-4-6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有一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8 30% 

9-4-7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4 70% 

9-4-8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各有二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

運動障害者。 
5 60% 

9-4-9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各有一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

運動障害者。 
7 40% 

9-4-10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遺存永久顯著運動障害者。 7 40% 

9-4-11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有二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

動障害者。 
8 30% 

9-4-12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6 50% 

9-4-13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9 20% 

足趾機能 

障害 

9-5-1 雙足十趾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7 40% 

9-5-2 一足五趾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9 20% 

 


